
公告编号：2022-026 

1 / 3 

证券代码：831491           证券简称：佳音王         主办券商：华安证券 

 

深圳市佳音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合同概况 

根据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的产业发展政策，鉴于兰考县在民族乐器制作方面

的传统优势，公司从战略布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拟与河南省开兰创新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兰创新）合作，共同从事民族乐器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上述合作事项，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河南豫乐佳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豫乐佳音）进行实施。根据豫乐佳音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与开兰创新拟就

豫乐佳音增资的相关事项签署《合作协议》。 

二、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河南省开兰创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产业集聚区中州路 13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5MA46Y0L763 

法定代表人： 宋松伟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规划设计管理；园区管理服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土地整治服务；乐器制造；乐器零配件销售；乐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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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乐器维修、调试；文化场馆管理服

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会议及展览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房地产咨询；咨询策划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餐饮管理；住房租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开兰创新拟以位于堌阳镇乐器产业园区的指定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

建筑物对豫乐佳音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24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开兰创新持

有豫乐佳音 30%的股权。 

2、若开兰创新获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后向豫乐佳音增资，豫乐佳音

拒绝接受的，公司应按照开兰创新投资成本总额（成本+利息）赔偿开兰创新。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福为此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限为开兰创新通知豫乐佳音接

收但豫乐佳音应接收而未接收之日起 3 年。 

3、如上述土地成本及地上建筑物建设成本超过 2400 万元，超出部分视为豫

乐佳音向开兰创新的借款。 

4、本次增资完成后，豫乐佳音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600 万元增加至 8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开兰创新有权委派两名董事加入豫乐佳音董事会。 

5、开兰创新增资豫乐佳音满五年后，开兰创新可提前 3 个月要求公司收购

开兰创新在豫乐佳音持有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价款按开兰创新股权投资本金计

算。若公司拒绝收购的，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担违约责任及产生的一切损失

（包括投资成本及投资利息等）。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2 年 4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 41.9119%股份的股东王福先生

书面提交的《关于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

提请公司在 2022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增加《关于公

司拟签署重大合作协议的议案》的临时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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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董事会认为股东王福先生符合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及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

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股东王福先生提出的临时提案提

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市场拓展以及品牌效应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

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由于《合作协议》相关条款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及子公司将与合作方签订《增

资协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增资协议》为准，待具体事项成熟或者触发

后续节点时，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合同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因政策变更、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导致

合同部分履行、调整或终止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关于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 

 

深圳市佳音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2 日 


